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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新型社会救助体系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刘凤芹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一体系在保基本、兜底线、

促公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

代大背景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不仅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具体而言，就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第一，创新社会救助及其服务提供的内涵、理念与方式，在社会救助领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随

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我国面临的贫困问题日趋复杂化。贫困不再仅仅表现为基本生存受到威

胁，也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匮乏和短缺。如，失依儿童不能得到心理关爱、留守儿童面临的心理问题。

这些贫困现象说明我国当前基本民生保障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新变化，单纯物质型救助已难以满足需

求，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救助及其服务提供的内涵、理念与方式。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救助

领域的必然。 

  作为一种助人自助的工作，社会工作者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帮助社会救助对象重建社会支持网

络、提升自身发展能力、舒缓心理压力。同时，社会工作者能够结合各类资源，主动识别和评估弱势

群体的需求。目前全国不少城市正在积极开展在社会救助领域中进行社会工作服务试点。如：上海市

民政局与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合作开展了 “桥计划——社区边缘人群家庭支持服务”项目，该项目

以家庭为救助单位，全面回应家庭所有成员补偿性及发展性需求，从而探索建立社区边缘贫困家庭的

预警、评估、服务的综合干预模式。 

  各地试点成果显示社会工作服务在提升社会救助对象的就业能力、融入社会、消除社会排斥、主

动识别救助需求等方面有良好作用。但是社会工作介于社会救助领域也面临一些显著的问题，如专业

社工人才严重缺乏，高素质的社工机构更是凤毛麟角等。而这些关于社工服务介于社会救助领域的深

层次问题就亟须更新救助理念，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法制法规，保障社工人才的待遇。 

  第二，将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的资格认定与低保资格脱钩，独立界定受惠人口。目前，

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直接将低保救助对象视为救助对象。当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各类救

助都主要给予低保人口，而不是独立的界定本项目的受惠人群的时候，横向公平性问题便凸显出来。

那些收入略微高于低保标准的人口，可能在住房、教育等多方面都是贫困的，但却不能享有专项救助。

而低保家庭所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使得部分低保人口的生活水平超过了边缘贫困群体。如此一来，

既是对边缘贫困群体的不公平，也容易造成低保人口的福利依赖。 

  针对这个问题，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将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的资格认定与低保资格

脱钩，各专项救助制度独立界定受惠人群。这样可以使各类专项救助真正发挥自己的功能，缓解因病、

因学等专项支出引发的贫困问题。当然这种做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确认因病、因学而致贫

的救助对象。在城市中，随着民政部低收入家庭核对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确认专项救助对象相对

来说会更科学。在农村，由于信息系统非常薄弱，科学的收入调查难以实施，所以不可避免会用到社

区瞄准机制。但随着需要“排序”人数的增大，社区瞄准的可靠性会显著降低。因此专项救助瞄准机

制的难点在农村，而如何在增加救助对象数量的同时保证社区瞄准的可靠性是农村社会救助瞄准机制

设计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三，社会救助与扶贫部门实现有效衔接。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对降低农村贫困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随着农村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增加，开发式扶贫已经难以奏效。但

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凸显了社会救助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重要性。近几年，扶贫部门已意识到开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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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的局限，因此提出精准化扶贫。精准化扶贫试图通过创新机制，做到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确

定扶贫措施和责任。例如，一些城市出台的《关于创新农村扶贫开发机制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的意见》

中提出“生存救助、就业辅助、生产扶持、住房建助、医疗援助、就学资助、科技帮扶、社会捐助、

结对扶助”等九项精准扶贫到户工作措施。综观扶贫部门制定的这些扶贫措施，显然其中的生存救助、

医疗援助、就学资助等措施分别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中的低保制度、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是重叠的。

因此，扶贫措施和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有效衔接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但由于独立运行多年，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两项制度识别的贫困对象有较

大差异。农村低保制度在界定受助对象时通常综合了申请家庭的劳动力状况、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

反映了一种综合性贫困。而扶贫开发所理解的贫困更多是一种收入贫困。所以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就要

在对贫困的理解和测量方式方面达成一致。二是两项制度缓解贫困的方式存在差异。现阶段社会救助

主要是为符合标准的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救助，以保证其生活能够达到当地认可的最低标准。救助对象

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而

扶贫开发更侧重促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实现自立。但是随着新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社会救助

也将以柔性的方式发挥部分造血功能，而且其造血功能更具精准化和个性化。所以两项制度之间也必

然会有更为密切的相互渗透。 


